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外语学校

广外外校[2008]1号
关于对第一食堂安全事故处理情况的通报

2008年元月27日晚7时许，第一食堂员工周甫在炉火打开后离开工作间，造成炉膛火从灶膛排烟口燃到大排烟道。火灾发生时,在场人员没能及时关闭排烟抽风机，进而引起整个排烟道着火。这次事故虽没造成人员伤亡和较大财产损失，但影响极坏。为汲取本次事故教训，学校要求各部门进一步提高安全防范意识，加强对校园各处安全隐患的检查、排查，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及时上报，不定期地组织师生参与实地、实物消防演练，确保校园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安全。同时，为严肃事故责任追究，警示教育干部群众，学校决定，对这起安全事故及处理情况予以通报，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以下行政处理和经济处罚：
1、事故直接责任人周甫，通报批评，调换工作岗位，罚款600元。

2、相关责任人陈宗宾（原安全值班员，火灾发生时未能及时关闭抽排机）调离安全值班工作，罚款200元。相关责任人张坚（值班期间未经主管同意，擅自对换工作岗位）通报批评，罚款200元。

3、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总务主任梁海明、食堂主管伦贵成通报批评，罚款300元。

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

2008年2月25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